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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  概况 

一、公众参与和评价的目的  

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〉的决定》

（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64 号，2018.1.22）、《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

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》（浙环发〔2018〕10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为听取社会各

界对本项目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特此向公众征求宝贵的想法和建议，以

便在环评中全面了解并考虑公众的意见，切实保护受影响公众的利益，促使项目建设

更趋于合理，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不利的影响因素，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经济等综合效

益，提高环境决策的质量。  

二、公众参与调查方法  

在形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后，通过下列两种方式同步公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

息并征求意见，公示并征求意见的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：  

1.在本公司所属的浙江锦江环境集团网站发布；  

2.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、学校等敏感点设置

的信息公告栏发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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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章   主要内容 

我公司在形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后，于 2025 年 8 月 26 日进行了公示，公示有效期

10 个工作日，公示地点在建设单位集团网站（http://www.znjjhj.com/969.html），以

及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敏感点设置的信息公开栏内。  

表 1 公示张贴保护目标清单 

所属镇区 保护目标名称 
保护对
象 

保护内
容 

环境功能
区 

相对厂址方
位 

相对厂界最近距离/（约）
m 

温岭市滨海
镇 

东片社区 居住区 人群 

二类区 

北 1100 

长安村 居住区 人群 西北 3780 

温岭市残疾人托养中
心 

护理院 人群 西南 4350 

温岭振东医养护理院 护理院 人群 西南 4400 

温岭市箬横
镇 

新繁荣村 居住区 人群 西南 4460 

路桥区金清
镇 

白果村 居住区 人群 东北 2380 

黄礁胜村 居住区 人群 东北 800 

黄琅村 居住区 人群 北 3000 

下盟村 居住区 人群 西北 4760 

网站公示情况见表 2，张贴公示情况见表 3。公示期间未收到相关意见或建议。  

http://www.znjjhj.com/96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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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 网站公示情况（网站截图）  

网站公示截图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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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 现场公示张贴情况 

  

东片社区（远照） 东片社区（近照） 

  
长安村（远照） 长安村（近照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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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岭市残疾人托养中心（远照） 温岭市残疾人托养中心（近照） 

 
 

温岭振东医养护理院（远照） 温岭振东医养护理院（近照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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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繁荣村（远照） 新繁荣村（近照） 

  
黄礁胜村（远照） 黄礁胜村（近照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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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果村（远照） 白果村（近照） 

  
黄琅村（远照） 黄琅村（近照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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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盟村（远照） 下盟村（近照） 



附件 1 公示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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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诚信承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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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信承诺 
 

 

我单位已按照《温岭锦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温岭市有机废弃物综合处

置扩建项目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公示期间未

收到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意见，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 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温岭锦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温岭市有机废

弃物综合处置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是完整的、客观

的、真实的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。如

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温岭锦环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 

 

 

承诺单位：温岭锦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公章） 

法人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6年1月25日 


